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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ainan Drinda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865）

內幕消息

未來三年（2026–2028年）股東回報規劃

本公告乃由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第13.10B條以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為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利潤分配機制，建立科學、持續、穩定的分紅政策，保障公
司全體股東的權益，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3號－
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1號－主板上市
公司規範運作》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規
定，並結合公司實際情況，特制訂《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來三
年（2026–2028年）股東回報規劃》（以下簡稱「本規劃」），具體內容如下：

一、 制定本規劃考慮的因素

公司制定股東回報規劃著眼於公司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在綜合分析公
司經營發展實際情況、股東要求和意願、社會資金成本、外部融資環境等
因素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公司的戰略發展規劃及發展所處階段、目前及未
來的盈利能力和規模、現金流量狀況、經營資金需求和銀行信貸及債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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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環境等情況，以建立對投資者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規劃與機制，保
證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二、 制定本規劃的原則

公司制定或調整股東回報規劃時嚴格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關利潤分配政策的相關條款，在持續
經營與長遠發展的前提下實行科學、持續、穩定的利潤分配政策，重視對
廣大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公司董事會和股東會在
利潤分配政策的研究論證和決策過程中應當充分聽取股東（特別是中小股
東）和獨立董事的意見，在保證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發展的前提下，堅持以
現金分紅為主的基本原則。

三、 未來三年（2026–2028年）股東回報規劃

（一） 利潤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則

1、 公司充分考慮對投資者的回報，每年按當年實現的公司合併報表
可供分配利潤的規定比例向股東分配股利。

2、 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兼顧公司的長遠
利益、全體股東的整體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3、 公司優先採用現金分紅的利潤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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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潤分配具體政策

1、 利潤分配的形式

公司採用現金、股票或者現金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
有條件的情況下，公司可以進行中期利潤分配。

2、 公司現金分紅的具體條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況外，公司在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的情況
下，採取現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不少於
當年實現的公司合併報表可供分配利潤的10%。

特殊情況是指：

(1) 公司有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等事項發生（募集資金
項目除外），即公司未來十二個月內擬對外投資、固定資產投
資、收購資產、購買設備或服務累計支出達到或超過公司最
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

(2) 當年年末經審計資產負債率超過70%；

(3) 當年每股累計可供分配利潤低於人民幣0.1元。

公司董事會還可以根據公司當期的盈利規模、現金流狀況、資金
需求狀況，提議公司進行中期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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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董事會應當綜合考慮所處行業特點、發展階段、自身經營模
式、盈利水平、債務償還能力以及是否有重大資金支出安排和投
資者回報等因素，區分下列情形，並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
提出差異化的現金分紅政策：

(1) 公司發展階段屬成熟期且無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的，進行利潤
分配時，現金分紅在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
80%；

(2) 公司發展階段屬成熟期且有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的，進行利潤
分配時，現金分紅在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
40%；

(3) 公司發展階段屬成長期且有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的，進行利潤
分配時，現金分紅在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
20%；

公司發展階段不易區分但有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項規定
處理。

4、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具體條件

公司在經營情況良好，並且董事會認為公司股票價格與公司股本
規模不匹配、發放股票股利有利於公司全體股東整體利益時，可
以在滿足上述現金分紅的條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預案。

當公司最近一年審計報告為非無保留意見或帶與持續經營相關
的重大不確定性段落的無保留意見或出現法律、法規、公司股票
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等規定的其他情形時，可以不進行利潤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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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的審議程序：

1、 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由總經理辦公會議擬定後提交公司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審議。董事會就利潤分配方案的合理性進行充分討
論，形成專項決議後提交股東會審議。公司召開年度股東會審議
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時，可審議批准下一年中期現金分紅的條件、
比例上限、金額上限等。年度股東會審議的下一年中期分紅上限
不應超過相應期間歸屬於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董事會根據股東會
決議在符合利潤分配的條件下制定具體的中期分紅方案。

2、 董事會擬定利潤分配方案相關議案過程時，應當認真研究和論證
公司現金分紅的時機、條件和最低比例、調整的條件及其決策程
序要求等事宜。獨立董事認為現金分紅具體方案可能損害公司或
者中小股東權益的，有權發表獨立意見。董事會對獨立董事的意
見未採納或者未完全採納的，應當在董事會決議中記載獨立董事
的意見及未採納的具體理由，並披露。

3、 股東會審議利潤分配方案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主動與股東特別
是中小股東進行溝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於提供網絡投票表決、
邀請中小股東參會等），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求，並及
時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4、 公司因特殊情況而不進行現金分紅時，董事會應就不進行現金分
紅的具體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確切用途、預計投資收益及下一
步為增強投資者回報水平擬採取的舉措等事項進行專項說明，
並提交股東會審議及在公司指定媒體上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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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的實施

公司股東會對利潤分配方案作出決議後，或公司董事會根據年度股
東會審議通過的下一年中期分紅條件和上限制定具體方案後，須在
兩個月內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發事項。

（五） 公司利潤分配政策的變更

如遇到戰爭、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經營環境變化並對公
司生產經營造成重大影響，或公司自身經營狀況發生較大變化時，公
司可對利潤分配政策進行調整。

公司調整利潤分配政策應由董事會做出專題論述，詳細論證調整理
由，形成書面論證報告後提交股東會審議。

四、 本規劃的制定週期及決策機制

（一） 本規劃的制定週期

公司應以三年為一個週期，綜合考慮本行業特點、公司戰略發展目
標、發展所處階段、實際經營情況、目前及未來盈利能力、現金流量
狀況、外部融資環境及股東回報等重要因素，制定股東回報規劃。

如遇到戰爭、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經營環境發生重大
變化並對公司生產經營造成重大影響，或公司自身經營狀況發生較
大變化、或現行的具體股東回報規劃影響公司的可持續經營，確有必
要對股東回報規劃進行調整的，公司可以根據制定本規劃的原則，重
新制定未來三年的股東回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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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規劃的決策機制

股東回報規劃由公司董事會結合公司的經營情況、發展規劃、股東回
報等因素以及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制定，同時可根據市場情
況變化及公司實際情況等進行及時、合理的修訂，確保其內容不違反
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確定的利潤分配政策。股東回報規劃的制
定和修訂須經董事會審議後提交股東會批准。

五、 股東回報規劃的生效

（一） 本規劃的未盡事宜，依照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規範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行。

（二） 本規劃如與國家相關法律、行政法規或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相
抵觸時，執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或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規
定。

（三） 公司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和修訂，本規劃
自股東會審議通過後生效並實施，修改亦同。

承董事會命
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陸徐楊先生

香港，2026年3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陸徐楊先生、張滿良先生及鄭洪偉
先生；非執行董事徐曉平先生及徐勇先生；職工代表董事鄭虹女士；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沈文忠博士、茆曉穎博士、馬樹立先生及張亮先生。


